113保護專線集中接線作業要點
113家暴通報專線緊急通報案件指標如下： 

（1） 成人保護案件
1. 被害人有受暴事實，經確認無其他支持網絡可協助，需社工員立即協助處理（依被害人所在地）。
2. 十八歲以上性侵害被害人要求陪同偵訊（依被害人所在地）。
3. 被害人堅持立即聯絡防治中心主責社工員，且個案之緊急情況於線上無法處理（依被害人所在地）。
4. 被害人被安置，相對人或家屬以孩子生命安全威脅一一三接線人員（依被害人所在地）。
5. 其他經評估需要社工員出勤協助或評估後續處理方式之案件。
（2） 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
1. 兒童、少年受不當照顧或遭受嚴重疏忽、虐待及家庭內性侵害，需社工員協助處理（依兒童、少年所在地）。
2. 兒童、少年遭受監護權人疏忽或虐待，對無監護權之父母或其他親戚願出面協助照顧者，需社工員評估是否適合託付照顧（依兒童、少年所在地）。
3. 兒童、少年遭受嚴重身體虐待甚已致死，須社工員評估家中是否有其他兒童少年可能受虐（依兒童、少年所在地）。
4. 兒童、少年遭受性侵害，須陪同偵訊（依兒童、少年所在地）。
5. 兒童、少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，須陪同偵訊（依查獲機關所在地）。
6. 兒童、少年因家庭暴力或與父母發生口角、爭執等，不敢回家，無其他支持網絡可立即協助，需社工員協助處理（依兒童、少年所在地）。
7. 接獲三歲以下或無法明確表意之無依兒童通報，立即派案社工員評估處理，並請員警協尋；其餘無依兒童經員警協尋無人出面指認，需社工員協助處理（依無依兒童所在地）。
8. 兒童、少年夜間在外遊蕩，無法聯絡到家屬或聯絡後家屬不願領回，需社工員協助處理（依兒童、少年所在地）。
9. 兒童、少年於街頭行乞，需社工員協助處理（依兒童、少年所在地）。
10. 兒童、少年之父母或照顧者表示有照顧困難，需社工員協助安置。
11. 兒童及少年有再受暴之虞，並有可能危及其生命。
12. 強迫、引誘、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，致兒童少年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危險之虞需社工員協助處理。
13. 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(如觸犯刑法殺人、傷害、妨害性自主)致兒童少年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危險之虞需社工員協助處理。
14. 其他經評估兒童少年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危險之虞，需要社工員出勤協助或評估後續處理方式之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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